
民沽院执行局

黑执局 (⒛⒛ )5号

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

关于印发 《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的实施意
见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:

现将 《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的实施意见 (试行 )》 印

发给你们,请结合执行工作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工作中如

有问题,请及时报告省法院执行局。

黑龙江彳



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执行局

关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的实施意见
(试行 )

为鼓励和引导执行案件被执行丿、积极纠正失信行为,自

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,

进一步打造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,依据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

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《最高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

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》等相关法律、司法解释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,结合全省法院拍̌行工作实际,制 定本《实

施意见》。

第一条 法院执行工作中,应 当根据失信被执行人履行

债务情况,并结合其实际生活情况、经营情况采取信用修复

措施。符合 《最高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

干规定》第十条规定的,应 当及时删除失信信息;存在本 《实

施意见》规定情形的,可 以进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。

第二条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是指,因 轻微或一

般失信行为,已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 ,

为提高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能力,可 以向法院申请

信用修复。经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,可 以根据案件实际

情况,给予其一至三个月的宽限期,有 限度暂停或解除对其



进行的信用惩戒措施。包括在失信名单中屏蔽或删除失信信

息、缩短失信期限、解除出入境限制、解除与提高履行能力

相关的限制消费措施等。

第三条 信用修复应坚持合法合规、公平公正、程序正

当的原则,非经本 《实施意见》规定的信用修复程序,不得

对失信被执行人暂停信用惩戒。

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 日

内审查完毕并屏蔽失信信息 :

(一 )被执行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法院

已执行完毕的 ;

(二 )被执行人遵守财产申报、限制消费制度,与 申请

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,书 面申请屏蔽失信信息,法院审

查同意的 ;

(三 )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,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

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 (案件终本前最后一次查询 日期为

查询起始 日期,每次间隔六个月),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 ,

且申请执行人或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的 ;

(四 )因 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,法院依法裁定对失信被

执行人中止执行的 ;

(五 )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的 ;

(六 )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的。

失信信息有纳入期限的,可缩短纳入期限。纳入期限届

满后三个工作 日内,法院应当屏蔽失信信息。被执行人因存



在多种失信情形,被同时纳入有固定期限的失信名单和无固

定期限的失信名单的,其主动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

务后,一般应将所有失信名单信息同时屏蔽。

第五条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 申请信

用修复 :

(一 )被执行人有充分证据证明有到期债权已进入执行

程序的 ;

(二 )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,被执行人承诺按期履

行的 ;

(三 )被执行人具有主动履行意愿,且提供充分有效担

保的 ;

(四 )被执行人有主动履行意愿和履行计划,生产经营

状况良好,相关单位为其预期收益提供担保或提供充分证据

证明的 ;

(五 )被执行人确因自然灾害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

生产运输管控等不可抗力因素暂时无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,或者因抢险救灾、疫情防控等公共利益需要 ,

不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。

(六 )系 为其他企业生产、经营需要提供担保而被列为

被执行人,本身生产经营情况良好,且配合法院执行的 ;

(七 )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家庭成员为企业生产、经

营需要提供担保,而被列为被执行丿、,且配合法院执行的 ;

(八 )全 日制在校生因
“
校园贷

”
纠纷成为被执行人的 ;



(九 )其他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主动纠

正失信行为的。

第六条 经上级法院指定集中管辖案件的被执行人,执

行法院按要求不再纳入失信名单和采取限制消费措施;已纳

入失信名单和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,应 当及时予以屏蔽和解

除。

第七条 失信被执行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不予修复 :

(一 )以伪造证据、虚假诉讼、虚假仲裁、虚假承诺等

方法规避执行的 ;

(二 )以伪造、暴力、威胁等方法妨碍、抗拒执行的 ;

(三 )隐藏、转移、故意损毁财产 (含担保财产,下 同 )

或者无偿转让财产、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 ;

(四 )其他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情形的 ;

(五 )涉及特别严重的违法失信行为的。

第八条 失信被执行人申请信用修复的,应提交书面申

请和身份证明、财产情况报告 (含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

的住房、车辆、贵重物品、股票、基金等理财产品)、 人民

银行征信报告、收入证明、社保信虑>、 公积金信息、社会统

一信用代码、营业执照副本、资产管理、投资收益、担保证

明等相关材料。

以第五条第 (六 )项为由申请信用修复的,应 一并提交

有关管理部门对其生产经营状况的说明。

第九条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企业法定代表人、实际



控制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,确 因

生产、经营需要;执行或配合执行公务;参加外事活动或处

理紧急公务亟需赴外地,向执行法院申请暂时解除限制消费

措施的,应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据材料,经执行法院批准 ,

可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,最长不超过一个月。

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以上人员以个人财产实施消费 ,

经书面申请,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,应予准许。

第十条 法院经审查,认为符合信用修复条件,应制作

信用修复决定书,由所在法院执行局长或分管院长签发;认

为不符合条件的,应作出不同意决定书,被执行人 6个月内

不得再次申请。

第十一条 被执行人在宽限期满仍不能履行全部债务

的,应 当依法重新将其纳入失信名单,并依法采取限制消费

措施;被执行人申请延长宽限期的,应 当再次提交信用修复

申请和有关证明材料,由 法院审查决定。

第十二条 执行法院应将信用修复决定书及相关信息在

三个工作日内推送到
“
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

”
和

“
信用中

国
”

网站,解除联合惩戒措施。同时将修复信息及时推送给

黑龙江省诚信办,并为第三方征信机构提供数据支持。

第十三条 实行信用修复后的失信被执行人,法院应对

其实行滚动式审查,如发现有第七条前四项规定情形之一

的,执行法院应依法将其重新纳入失信名单和采取限制消费

措施,被执行人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信用修复。



推

书

织

彻

,

对

 
丶叉
 
组

 
廿贝
 
议

复

律

强

的

建

十

省

征

义

紧

贾

阡

第

全

会

的

’

°

时

社

定

导

实

及

进

确

领

落

要


